五、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名冊
	縣市：高雄市           投保證號：
	

	序號
	身心障礙員工姓名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障礙
類別
	障礙程度/工時(請勾選)
	初次鑑定
日　　期
	投　　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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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年資
	職稱
	職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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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審核欄
（由地方政府填寫）
	1.員工總人數_____人
2.身心障礙員工人數______人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1. 加權後人數_____人(小數無條件捨去，取整數)
2. 占員工總人數比率____%(填至小數後2位，四捨五入)
	
	
	1.年資總和 ____ 年
2.平均年資_____年

	
	3.申請單位為: □義務機關(構)   □非義務機關(構)。備註：

	
	承辦人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長/專員(核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（核章）：

	報名單位填表說明：
1. 月領薪資未達基本工資1/2以上及庇護工場之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，勿填列於名冊。
2. 表列人員以受理申請當年度之前一年12月31日仍在職者為限。
3. 「投保日期」欄，請填寫身心障礙員工參加公保或勞保之加保日期。
4. 年資計算，以投保日期計算至受理申請當年度之前一年12月31日止，不足1個月之日數不予計入；員工如於進入單位工作後才取得身心障礙資格者，請填寫初次鑑定日期，並以其初次鑑定日期起算年資。
5. 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新增欄位。

	地方政府審核說明：
1. 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加權人數計算，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4項及第6項規定，重度全時1人*2、重度部分工時1人*2*0.5、輕度及中度全時1人*1、輕度及中度部分工時1*0.5，合計後小數無條件捨去取整數。占員工總人數之比率，以加權後人數／員工總人數計算。
2. 身心障礙員工平均工作年資，以所列身心障礙員工個別年資加總後除以身心障礙員工人數(非加權人數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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